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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联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公告 

上海联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

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4年 6月 28日召开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

名并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》，拟提名公司员工熊景峰、张景涛、

魏宏科、易小荣、戈家伟、潘昊翔、詹烨梁、贾智健、邓燕芬、孙平、

曹君君、侯连玉、沈晓钦、胡吉林、李进刚共 15 人为公司新增核心

员工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核心员工的认

定应向全体员工公示并征求意见，由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后，经股东

大会审议批准。因此公司对上述核心员工的认定做如下安排： 

1、向全体员工公示并征求意见。公示期为 2024 年 6 月 28 日至

2024 年 7 月 8 日。公司员工对上述核心员工的认定如有任何异议，

应于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提出。 

2、公司拟于 2024年 7月 9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

《关于提名并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》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公司拟于 2024 年 7 月 9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

审议《关于提名并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》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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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公司拟于 2024年 7月 16日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《关于提名并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》。 

 备查文件 

《上海联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》 

 

上海联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6月 28日 


